國立臺灣大學    學年度特聘講座提聘名單

98.01.21修訂

	學 院(處、

中心)
	
	系(科)所
	
	身分證(護照)字  號
	          

	中文

姓名
	
	 英文

姓名
	
	性別
	· 男

· 女

	 生日
	年      月      日
	聘期

起迄
	自   年   月   日起至   年   月    日止

	擬聘

職稱
	□特聘研究講座

□特聘講座教授      
	聘任
狀態
	□新聘

□續聘
	第一

國籍
	

	經費

來源
	
	第二

國籍
	

	最高

學歷

(請以中文填寫)
	學校名稱
	
	所獲學位
	 □博士 □碩士 □學士

	
	系所名稱
	
	畢業年月
	        年     月

	現職

及

重要

經歷

(請以中文填寫)
	服務單位
	專(兼)任
	職稱
	任職起迄日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注

意

事

項
	一、依本校特聘講座設置要點規定，本校得延聘諾貝爾獎或相當之全球性殊榮者、先進國家國家級院士或中央研究院院士、各國國家級院士、在國際上有崇高學術地位學者（如曾獲國際著名學術獎）為特聘講座，於本校講學或進行研究。請於系所意見欄就符合條件□中勾填，並敘明屆次類別或獲獎項，如有相關證明文件請一併檢附。

二、特聘講座毋須經由系、院教評會審查，逕由聘任單位敘明聘期及經費來源依行政程序向校
長推薦，經行政會議通過後禮聘之，並提校教評會報告。

	系(科)所意見
	一、   君係□諾貝爾獎或相當之全球性殊榮者。

           □先進國家國家級院士(                       )或中央研究院院士。
           □各國國家級院士(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。
           □在國際上有崇高學術地位學者(如曾獲國際著名            學術獎)。   

二、擬請同意延聘。
主管簽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
	院(處、中心)意見
	所具資格經查屬實，擬請同意延聘。     

主管簽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
	人事室意  見
	擬提行政會議討論通過致聘，並提校教評會報告。
承辦人                   組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專門委員                     主任

	以上謹陳  核示

教務長                    主任秘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術副校長                     校長



	已提    年   月   日本校第        次行政會議：

□討論通過。 □決議緩(再)議。
	已提    年   月   日本校    學年度第    次校教評會：□報告通過。  □決議緩(再)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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